投  標  須  知

一、購案名稱：「九十八年度公廣集團各所屬單位，財務暨稅務簽證及內部稽核會計師事務所遴選案」。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三、履約地點：公視基金會(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75巷50號7樓)，華視(台
              北市光復南路100號)。

四、範圍：如徵案說明。

五、廠商資格：詳本須知第七條。

六、押標金：押標金不得低於投標廠商投標總價百分之五，限用金融機構所簽發之  
        本票或支票【非公司票】或郵政匯票繳納，應為即期，以財團法人公  
        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為受款人。開標後除得標者外其餘廠商之押標
        金當場發還。前項得標廠商之押標金，應俟與本會簽訂承包合約並繳
        交履約保證金後憑據無息發還。

七、投標手續：

（一）參加投標廠商應將蓋妥廠商及負責人印鑑之有關資料扣繳單位設立(變更)
      登記申請書影本、各類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影本、無退票紀錄、押標金票
      據（裝入自備封袋內）上述封套應予密封並加蓋騎縫章後，裝入投標廠商
自備之外標封，於民國 97年10月06日下午12時前，寄送達台北市內湖區
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七樓行政部總務組，逾時無效。
（二）投標廠商應依財務暨稅務簽證及內部稽核服務，分別投遞，廠商可對財務暨稅務簽證或內部稽核服務擇一投遞。

（三）投標廠商應按徵案說明精確估算，不得更改徵案說明所列內容或附加任何條件、或作暗記，否則所投之標函視同無效 ，如有疏誤不得於日後要求加價。

 (四) 投標廠商於投標前應慎重考慮，標函一經投遞，不論任何理由，不得要求修改或補充，並不得聲明棄權或收回。

八、開標及資格審查事項：
（一）開標時間：中華民國97 年10月06日（星期一）下午2時整(並同時抽

選各投標廠商簡報順序，開標當日未到場之投標廠商由本會代為抽選)。
（二）送標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七樓行政部總務組。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三）開標方式：截標後隨即開始資格審查。

    （四）資格審查：投標廠商寄達之投標封，於上述時間、地點當眾拆閱審查規
          格標封套內所附之押標金及應備證件，經審查證件不齊全或設備規格不
          合格者，為不合格標，並不得參加簡報說明。

（五）投標廠商得到場參加，惟出席者限投標廠商負責人或持有負責人出具書面授權證明之代理人，每一廠商出席人數限二人以內，並核對出席人員身分證或授權證明。【請攜帶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六）有關標單無效之規定詳本投標須知附則。

（七）簡報時間：廠商在簡報時如另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選；財務暨稅務簽證及內部稽核會計師簡報時間，為中華民國97 年10月08日（星期三）下午13時30分，簡報限15分鐘內完成，再由評選委員進行問題詢答，採統問統答方式，詢答時間以十分鐘為限。                

1. （八）決標原則：

2. 本案採最有利標之評定方式：採「序位法」予以評選，價格納入評比，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換算為序位。前項評選委員各評選項目之分項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應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以合計值高低（最低者最優），決定各廠商優勝序位名次，以序位第一為最有利標。若廠商發生有序位相同時，則以廠商企劃書所提標價較低者為最有利標，若標價仍相同時，則抽籤決定。

3. 參加投標廠商必須完全符合本須知之規定，如在簽約前，經本會發現得標廠商有不符規定之情事，本會有權取消其得標資格。

4. 參加投標廠商不得有借牌或圍標之行為，不論開標前後如發現投標廠商有冒名頂替、互相作弊、壟斷標價、圖謀圍標等情，經查明屬實者除取消其投標或得標資格，沒收押標金外，並依法追訴。

5. 本案以財務暨稅務簽證及內部稽核分別先後評選，且各廠商以僅得標一案為原則，不得重覆。

九、履約保證金：金額為標價總額5﹪。限用金融機構所簽發之本票或支票、定期存單。得標商同意將押標金轉履約保證金。

十、簽訂合約：

     (一) 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起三日內，分別攜帶資格證明文件之正本至本會核對，如影本與正本不符者，除所投之標無效外，押標金不予退還，且嗣後不得參加本會主辦之投標。

    （二）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十日內繳交履約保證金並完成簽約手續，依照本會規定之合約格式由負責人或授權之代理人攜帶原登記有案與投標印鑑相符之印章及其所繳交之證件正本前來本會簽約。如不在期限內簽約者，視同放棄簽約權，除沒收押標金外，本會得另行招標。

    （三）得標廠商應依決標總價調整單價，應於決標後二日內送公視核可後作為合約文件。

十一、合約期限：依合約規定。

十二、逾期罰款：若未能如期提出完整報告，每延一日應逕付賠償合約總價之千分之一計算，並得自調查費用逕為扣抵。若因天災等無法事前預期之狀況及因委託單位本身之因素延誤正常計劃，則不在此限。 

十三、付款方式：依合約規定。

十四、得標廠商於服務期間表現良好者，本會得於往後年度優先續約一次。

十五、本投標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開標時視事實需要當場補充說明之，並作為合約附件之一。

連絡人：公視行政部：楊志宏先生。電話：02-2630-1809。

公視稽核室：林惠崇先生。電話：02-2630-1180。

投  標  須  知  附  則

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開標前發現不予開標；開標後發現者不予決標該廠商
 1、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2、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如標封未密封）。
 3、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4、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5、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6、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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